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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编制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完整准确全

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做好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，构建新型电

力系统，深化电力体制改革，持续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，保

障南方区域及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海南五省（区）电

力系统安全、优质、经济运行及电力市场有序运营，促进源

网荷储协调发展，建立用户参与的电力辅助服务分担共享新

机制，进一步规范电力并网运行及辅助服务管理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《电力监管条例》《电力并网运行管理

规定》《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

件及技术标准，南方能源监管局会同云南、贵州能源监管办

组织编制了南方区域“两个细则”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相关编制说

明如下：

一、新主体纳入南方区域“两个细则”管理

（一）独立储能电站

1.纳入范围：以独立身份直接与电力调度机构签订并网

调度协议，容量为 10MW/1小时及以上的新型储能电站，不

受接入位置限制。考虑到独立储能运行成本较高，鼓励小容

量且分散的储能聚合成为直控型聚合平台（含负荷聚合商、

虚拟电厂等形式）。

2.独立储能电站参照煤机深度调峰第二档的补偿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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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广东为例，储能深度调峰补偿标准为约为 0.792元/千瓦

时，较 2020年版提高 0.292元/千瓦时）；其他辅助服务如一

次调频、AGC、无功调节等品种采用与常规机组一致补偿标

准。

（二）直控型可调节负荷

1.纳入范围：直接与电力调度机构签订并网调度协议，

容量不小于 30MW，最大调节能力不小于 10MW，持续时间

不少于 1小时的直控型可调节负荷。考虑可调节负荷运行及

控制成本，鼓励多个电力用户通过平台成为大容量直控型聚

合平台。

2.直控型可调节负荷参与调峰（削峰）辅助服务补偿标

准按照煤电第二档深度调峰 2倍执行；直控型可调节负荷参

与调峰（填谷）辅助服务补偿标准按照煤机调峰第二档的补

偿标准执行；其他辅助服务如一次调频、APC等采用与常规

机组一致补偿标准。

（三）抽水蓄能

1.根据国家文件要求，将抽水蓄能纳入“两个细则”管理。

2.考虑抽水蓄能实际情况，抽水蓄能电站电价机制尚未

完全理顺之前，抽水蓄能电站的抽发累计利用小时数与抽水

利用小时数均达到规定利用小时数门槛后，方可获得辅助服

务补偿，未超过规定利用小时数前为义务提供。

（四）地调调管主体

纳入范围：地市级电力调度机构直接调度的容量为

10MW及以上火电、水电、风电、光伏发电、光热发电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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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电厂等。

二、增加电力辅助服务新品种

（一）增加稳定切机、切负荷辅助服务品种

1.纳入范围：初期，纳入部分影响南方区域全局性安全

稳定的稳定切机、切负荷服务纳入辅助服务补偿试点。

2.试点起步阶段，稳定切机、切负荷服务能力费用仅补

偿稳控装置运行维护费用；稳定切机使用费仅补偿切机后的

机组启动费用，稳定切负荷使用费参照需求侧响应给与补

偿。

（二）增加转动惯量辅助服务品种

考虑系统整体惯量与新能源消纳的矛盾关系，在非同步

电源渗透率较高时，对可在低负荷率运行的火电、水电机组

给与惯量补偿。

（三）增加调相辅助服务品种

1.根据调度机构测算，未来三年南方区域暂无同步调相

机建设需求。但随着新能源建设的加速，未来存在调压困难

的可能，提前制定调相辅助服务补偿机制。

2.起步阶段，调相辅助服务补偿标准参照迟相无功调节

辅助服务补偿，仅补偿提供服务的同步调相机提供无功支撑

的相关成本。

（四）增加爬坡辅助服务品种

目前调频和备用辅助服务基本能够覆盖爬坡辅助服务

需求，增加爬坡辅助服务定义及补偿框架性原则。

三、建立健全辅助服务新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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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立用户参与辅助服务分担共享机制

1.分担共享原则：根据“谁提供、谁获利，谁受益、谁承

担”原则，为电力系统运行整体服务的电力辅助服务，补偿费

用由发电企业、市场化电力用户等所有并网主体共同分摊；

为特定并网主体或电力用户服务的电力辅助服务，补偿费用

由相关并网主体或电力用户分摊。

2.爬坡补偿费用由风电、光伏发电承担，直控型可调节

负荷参与的调峰（削峰）补偿费用由市场化电力用户按当月

实际用电量进行分摊，其他品种补偿费用由发电侧并网主体

和市场化电力用户侧按照各 50%比例共同分摊。

（二）重新划分基本辅助服务和有偿辅助服务

1.保留基本辅助服务品种，包含基本一次调频、基本调

峰、基本无功调节。

2.考虑系统运行需要，将一次调频由基本辅助服务（无

偿）变更为“基本+有偿”辅助服务模式，对一次调频调节超出

一定门槛的机组给予补偿。

（三）完善跨省跨区配套机组补偿和分摊机制

跨省跨区送电配套电源机组均应纳入电力辅助服务管

理，不重复参与送、受两端电力辅助服务管理；参与国家指

令性计划、地方政府协议以及跨省跨区市场化交易的送电发

电机组按照同一标准和要求参与电力辅助服务管理。

四、完善现行“两个细则”考核补偿条款

（一）完善非停考核规定和算法

1.提高考核力度。在电网保供电时期或在全省或地区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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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存在电力供应缺口期间，非停按 2倍计算考核；在上述时

期内，发现存在保供不力、恶意非停、虚报瞒报机组运行信

息等行为的机组，非停按 5倍计算考核。

2.建立考核费用专项返还机制。对当月超出原标准部分

的非计划停运考核费用（即原标准 1倍以上的考核费用）单

独进行平衡结算。按照电厂对系统运行的贡献度分档奖励返

还。

3.建立现货市场运行的地区考核单价与现货价格接轨的

机制。开展现货结算运行区域的市场化机组非计划停运期间

以所在节点非停时段实时电价的算数平均值作为考核单价，

其他时段以所在结算省（区）上一年平均上网电价作为考核

单价；非市场化机组或未开展现货结算运行区域的机组以所

在结算省（区）上一年平均上网电价作为考核单价。

（二）提高调峰辅助服务补偿标准

为进一步鼓励煤电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，提高系统调节

能力，进一步提高深度调峰补偿力度，并增加 30%以下档位。

以广东煤电为例（其他省区均有提高）：

第一档：煤电机组出力 40%-50%，补偿标准由 66元/兆

瓦时提高至 99元/兆瓦时；第二档：煤电机组出力 30%-40%，

补偿标准由 132元/兆瓦时提高至 792元/兆瓦时；第三档（新

增）：煤电机组出力 30%以下：补偿标准 1188元/兆瓦时。

（三）提高旋转备用辅助服务补偿标准

为保障电力供应能力，提高系统运行裕度，进一步提高

旋转备用补偿标准。以广东煤电为例（其他省区均有提高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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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偿标准由 22元/兆瓦时提高至 33元/兆瓦时。

（四）降低冷备用辅助服务补偿标准

以广东、广西、海南煤电为例，冷备用补偿标准均降低

至 5元/兆瓦时。

（五）完善风电、光伏发电考核补偿规定

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要，修订风电、光伏电站纳入

“两个细则”补偿及考核门槛，完善风电、光伏电站新能源消

纳数据统计报送要求，完善风电、光伏电站涉网试验要求，

增加风电、光伏电站功率波动或宽频振荡考核，修订完善风

电、光伏电站功率预测考核。

五、优化考核返还和辅助服务补偿机制

（一）辅助服务品种单独开展结算，考核费用纳入对应

辅助服务一起结算；部分考核品种单独结算（主要有非停、

发电计划等）。

（二）不具备调节能力或不具备参与考核条件的并网主

体也不参与相关考核资金返还。如地调机组不具备参与一次

调频、AGC无功调节等能力的，不参与相应考核费用返还；

新能源不具备 AGC、调峰、执行发电计划等能力，不参与相

应考核费用返还；核电当月一次调频未动作，不参与当月的

一次调频考核费用返还。

六、建立考核补偿有关条款和标准优化调整机制

随着南方区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快速发展，电源结

构、负荷特性和稳定运行特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，电力并网

运行及辅助服务管理必须适应这一形势发展和快速变化。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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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调度机构应定期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“两个细则”执行

情况和效果，并在征求相关并网主体意见后，可向能源监管

机构提出相关优化调整建议。能源监管机构根据有关建议和

实际情况需要及时调整和完善有关条款及考核标准。

七、建立健全信息披露、报送和监督管理机制

（一）健全信息披露和报送机制

明确了电力调度机构和电力交易机构作为信息披露主

体的职责，明确了披露原则、内容和时限要求；明确了电力

调度机构开展并网运行和辅助服务管理过程中的报送要求。

（二）建立健全对规则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机制

1.建立常态化分级监督管理机制。要求南网总调、广州

电力交易中心作为区域电力调度、交易机构每年对规则执行

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并将自查情况报送区域能源监管机构；要

求南网总调、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每年对省级电力调度、交易

机构对规则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报送相关

能源监管机构；要求各省级电力调度机构对地市级电力调度

机构规则执行情况加强评价和管理。能源监管机构结合有关

单位自查和评价情况采取约谈、通报和责令整改等监管措

施。

2.建立不定期专项督查和监管机制。能源监管机构结合

实际情况和相关问题线索，重点围绕考核豁免、电费结算、

运行管理、安全管理以及新型主体并网等方面，不定期组织

对电网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、电力交易机构和并网主体执行

本细则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和监管。能源监管机构视情况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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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对“两个细则”及辅助服务市场技术支持

系统中有关算法、功能与本规则一致性进行核查。


